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我们应当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 

 [关键词] 公平；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391（2007）

01-0005-04 

 

  研究公平问题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研究公平问题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研究公平问题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研究公平问题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记 者：《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和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同时又

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充分说明，“公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注意到，对公平的界定，国内外学界、理论界有许

多不同观点。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君如：和谐需要公平，公平才能和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平是个非常复杂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自古以来，公平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社会价值目标，但是对于什么叫公

平，人们的看法从来没有统一过。19 世纪以来，较有影响的公平理论就有边沁、马歇尔、

庇古等人的功利主义公平观，诺齐克、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公平观，等等。目前在我国影

响最大的，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所阐述的公平理论。我认为，对于这些公平观，

我们都应该进行研究并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

国共产党人，我们首先要研究并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

法。 

 

  记 者：现在讲公平的人不少，但对于什么叫公平确实很少有人深究过，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公平观谈论的人更少，您是否可以同我们谈一谈呢？ 

 

  李君如：我确实很想谈一下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谈好，所以你们要采访我，

我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今天，只能谈一些基本观点，而且不一定谈得很周全，目的是希望

大家能够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研究。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作一个范畴上的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公平

问题是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们谈论“公平”时常常联系到“平

等”问题，是把它们作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提出来的；而且他们不仅是把它们作

为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作为更广的范畴提出来的。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他们认为，讲

的是单个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地主、工人）的要素投入（资本、土地、劳动）与要素回报

（利润、地租、工资）之间的关系，多投入多回报、少投入少回报，能够等价交换就是公平

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讲的是所有人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使用和分配上都享有同等

的权利。当然，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对于平等与公平尚未加以区分。大约是在同蒲鲁

东论战公平问题的时候，在《哲学的贫困》中，他意识到了公平与平等之间的区别。他注意

到，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是这种公平原则带来的是

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区分了“劳

动”与“劳动力”这两个范畴并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之后，他终于解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

平”与“不平等”并存的秘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讨论更多的是平等问题，认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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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消灭阶级差别。但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名著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公平

观，论述未来社会的平等问题时，又把它与公平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

段，阶级差别不存在了，所有的劳动者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在分配中只能以“劳动”作为同

一尺度来进行分配，即它通行的仍然是等价交换中的公平原则，且由于劳动者存在着难以避

免的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差异，分配的结果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平等还只能是形式上的

平等。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与“公平”是相

通的。恩格斯在讨论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时也对公平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就为我们今天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记 者：对于您的介绍我很感兴趣。能否进一步向我们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有

哪些要点呢？ 

 

  李君如：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大体有这样五个主要观点： 

 

  第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必须同形形色色

的唯心主义公平观划清界限。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

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

他还把脱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抽象地谈论公平问题的做法，称为“唯心主义空话”。 

 

  第二，要解决分配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必须根据社会生产发

展提供的条件来确定分配的水平及其公平程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讨论什么是“公

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分配决定论”，深刻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恩

格斯在 1890年 8月 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也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公平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差别，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恩格斯

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马克

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说过：“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

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第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阶级差别已经不存在，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的劳动者在

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时，只能以“劳动”为同一尺度进行公平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一方

面，劳动者的权利是平等的，尽管这种平等的权利还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另

一方面，这样一种以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是公平的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第

一阶段分配“公平”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五，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必须在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前作必要的“扣除”，为社

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保险基金，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以实

现社会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

权利属于社会全体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思想：一

是劳动产品的分配属于劳动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马克思问道：“‘ 属于社会一切

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

动产品的分配。二是社会必须为社会全体成员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社

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这就是在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分配之前，必须进行必要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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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即“六项扣除”），其中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有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

金”。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既强调了劳动者应该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强调了在社会

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上社会成员应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大家不难发现，重温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对于我

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研究公平问题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公平问题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公平问题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公平问题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 

 

  记 者：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对解决我国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呢？ 

 

  李君如：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指导意义”，并不是说可以简单

地照搬这些思想。因为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

一阶段还有很大的差距，情况也更复杂。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所贯穿的历史唯物主

义和历史辩证法，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公平观。 

 

  记 者：能否请您具体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对解决我国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 

 

  李君如：根据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实际及其面临的矛盾，学习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有这样几点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第二，在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我们能够实现的社会公平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即：

既能够反映群众的要求，又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能够逐步达到的公平。 

 

  第三，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必须从这一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客观实际出

发。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过程中，

保证全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都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实现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国家和社会必须提供健全的制度，为所有人平等地提供创业的环境、条

件和机会，至于各个人能否利用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环境、条件和机会发展自己，要靠各个人

自己的天赋和能力。 

 

  第四，这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公平，是一种“形式上平等”“ 事实上不平等”

意义上的公平，即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种相对性具有双重的要求，一方面它必须承认由于

各个人的天赋和能力不同，分配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这种差异保持在适度

的范围内，社会成员在收入分配上不能过于悬殊。政府要通过法律和政策进行科学的调节，

尽可能把这种差异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第五，这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公平，同以权谋私、非法谋利和特权垄断是

根本对立的。它不承认也不保护种种非法行为造成的或由不合理的政策、不健全的体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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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平现象。 

 

  第六，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

公共产品的供给，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扶贫济困，让社会全体

成员在共同建设中共享发展的成果。 

 

  第七，根据“生产决定分配”的原则，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要靠高效

率的发展，要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

发展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应该清

醒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无论从资本有机构成看，还是

从资金投入产出比、能耗等一些具体指标看，我们的经济效率还不是很高的。而要较好地解

决公平问题，没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协调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事。只有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

才能更加注重并解决好公平问题。 

 

  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公平问题上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公平问题上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公平问题上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公平问题上的现状的现状的现状的现状 

 

  记 者：当前我国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

个突出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理论界对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讨论热烈。您

怎样看待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李君如：我们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除了要研究马克思主义

公平观及其在中国运用的原则，还必须对现阶段我国公平方面上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

的了解，进行全面准确的宣传引导。 

 

  关于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谈得很多并不等

于都研究清楚了，我现在就感到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只能根据我目前掌握的

情况，粗线条地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 

 

  第一，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在分配收入上的差距比过

去扩大了。有数据表明，在同一地区，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差距虽然不大，但是城乡之间

差距明显扩大；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扩大；在行业与行业

之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我们不能回避而必须正视并认真对待这

一问题。 

 

  第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是

难以避免的。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即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

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对不对？我们认为是对的，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

衡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是历史和自然条件造成的。既然如此，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而又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特别是在贫困人口没有全部脱贫而先富群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必定会出现一个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 

 

  第三，必须科学地看到，这种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不是两极分化。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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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两极分化是一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的社会现象，其特点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

越穷，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二亿五

千万减少到二千三百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已经在往富裕的路上走，而不是富的越来

越富、穷的越来越穷。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是，在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过程中，

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效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的比重，同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在宣传上必须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误导群

众。 

 

  第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真实状况是

非常复杂的。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地体制改革起步的时间差

以及政府决策的差异性，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劳动力的流动性，由于统计工具的落后性，诸

如此类因素决定了我们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真实状况难以

全面搞清楚。我们必须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经验性的调查，我们注意到，我国社会

成员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确实扩大了，但是各地区人民群众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

收入差距小、相对收入差距要比绝对收入差距小。情况相当复杂。 

 

  第五，必须明确地指出，缩小差距的出路主要靠发展，同时要靠合理的分配政策和健全

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已经有了全面的部署，我不多

说了。 

 

  记 者：为什么说“我国各地区人民群众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小、相

对收入差距要比绝对收入差距小”？请您具体分析一下。 

 

  李君如：说我国各地区人民群众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小、相对收入差

距要比绝对收入差距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根据我的调研，至少有这样两个因素： 

 

  第一，各地流动人口情况复杂，统计数据尚未反映这一新情况，反映的只是名义上的收

入差距。多年来，我们统计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是以行政区域范围内创造的全部国民收入除

以该区域户籍人口。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动，发达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本地人和

流入的劳动力共同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以当地户籍人口数，即流入劳动力的人数没有包含在人

均国民收入的分母之中；欠发达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不包括流出劳动力的人创造的国民收

入除以当地户籍人数。这就产生了两方面问题：一是统计报表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是名义上的，

而非实际的人均国民收入。一般来讲，发达地区肯定高于欠发达地区。二是欠发达地区流出

劳动力带回家的大量货币收入也未反映在统计报表中。因此，实际收入差距要低于名义收入

差距。 

 

  第二，各地的消费习惯和物价结构有很大差异，统计数据尚难反映这一复杂情况，反映

的只是各地人民群众绝对的收入差距。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国情复杂，各地人民生活习惯各

不相同，物价水平也不一样。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在各地的含金量或实际价值是不一样的。在

发达地区每平方米 2万元的住房，在欠发达地区只需 2千元，两地人民的相对收入差距明显

低于绝对收入差距。因此，看我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不仅要看各地人民群众的绝对

收入情况（即各地社会成员的工资和其它收入的总和），而且要看各地人民群众的相对收入

情况（即各地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生活资料消费中的实际获益情况）。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在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下，冲破行政分割和地区保护主义的束缚后，在一个统一的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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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中，各地价格会逐渐趋于平均化，但目前要承认价格差这一现状。 

 

  所以，研究地区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时候，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实践，仔细地调查由

于我国特殊国情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搞清楚差距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决策，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记 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